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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繼承委託書 

立委託書人為 貴會□存款人□保管箱承租人（即被繼承人：      ，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）之合法繼承人， 

茲因 □工作  □路途遙遠 □其他(         )， 

確實無法親自辦理繼承 □存款 □保管箱等手續，特委託      君(受託人)

全權代理辦理前開業務繼承結清具領事宜，並聲明受託人所為之行為效力及於立

委託書人，倘 貴會或第三人因而受損害者，立委託書人與受託人願連帶負全部

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臺中市梧棲區農會 

委 託 人 

(即繼承人 ) ：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印鑑章) 

身分證字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籍 住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委 託 人 

(即繼承人 ) ：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印鑑章) 

身分證字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籍 住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受 託 人 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籍 住 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經辦  驗印  覆核   

說明：(附件) 

1、申請事項及委託原因請於□中打，為「其他」者，請於（）中敘明。 

2、本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章（所蓋印鑑須與戶政事務所之印鑑證明相符）並檢附

戶政事務所最近３個月內出具之委託人印鑑證明正本。 

3、如委託期間委託人在國外者，需提具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(正本) 

4、委託人提示身份證正本(留影本，若只提供影本需加蓋此影本與正相符並加蓋印鑑章)

及印鑑章。 

5、受託人提示身分證正本(留影本)及印章。 


